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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

（2022-1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的公司应当在年报

中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

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

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经事后核查，现对公司《2021 年年度报

告全文》中有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1、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 

更正前：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 是 □ 否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备注 

营业收入（元） 2,699,558,782.67 2,677,189,520.85 0 

营业收入扣除金额（元） 0.00 0.00 0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元） 2,699,558,782.67 2,677,189,520.85 0 

更正后：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 是 □ 否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备注 

营业收入（元） 2,699,558,782.67 2,677,189,520.85 - 



营业收入扣除金额（元） 83,708,771.42 71,404,062.74 -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元） 2,615,850,011.25  2,605,785,458.11  - 

2、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公司”之“四、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

入与成本（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售

模式的情况”： 

更正前：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售模式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中电力相关业的披露要求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 

电力 2,615,850,011.25 2,754,401,524.36 -5.30% 0.28% 29.91% 24.02% 

分地区 

江西省内 2,615,850,011.25 2,754,401,524.36 -5.30% 0.28% 29.91% 24.02% 

 更正后：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售模式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中电力相关业的披露要求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产品 

电力 2,615,850,011.25 2,754,401,524.36 -5.30% 0.28% 29.91% -24.02% 

分地区 

江西省内 2,615,850,011.25 2,754,401,524.36 -5.30% 0.28% 29.91% -24.02% 

3、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六、税项”之“1、主要税种及税率”： 

更正前：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13%、9%、6% 

消费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1%、5%、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5%、25% 

更正后：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13%、9%、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1%、5%、7%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5%、25% 

4、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4、营业

收入扣除营业成本”： 

更正前： 

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是否为负值 

√ 是 □ 否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度（万元） 具体扣除情况 上年度（万元） 具体扣除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2,699,558,782.67 0 2,677,189,520.85 0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

计金额 
0.00 0 0.00 0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

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 

0.00% 0 0.00% 0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 
—— —— —— ——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小计 
0.00 0 0.00 0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 
—— —— —— ——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小计 
0.00 0 0.00 0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

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其他收入 

0 0 0 0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699,558,782.67 0 2,677,189,520.85 0 

更正后： 

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是否为负值 

√ 是 □ 否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度 具体扣除情况 上年度 具体扣除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2,699,558,782.67 - 2,677,189,520.85 -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

计金额 
83,708,771.42 - 71,404,062.74 -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

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 

3.10% - 2.67% -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 
—— —— —— ——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 83,708,771.42 主要系代理售电收入、技 71,404,062.74 主要系技术服务收



他业务收入。如出租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包装物，销售材料，

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经营受托

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

入，以及虽计入主营

业务收入，但属于上

市公司正常经营之外

的收入。 

术服务收入、粉煤灰、石

膏、租金及其他收入 

入、粉煤灰、石膏、

租金及其他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小计 
83,708,771.42 - 71,404,062.74 -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 
—— —— —— ——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小计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

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其他收入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2,615,850,011.25  - 2,605,785,458.11  - 

5、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七、补充资料”之“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

股收益”： 

更正前：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15% -0.25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73% -0.23 0.33 

更正后：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15% -0.25 -0.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73% -0.23 -0.23 

除上述更正外，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对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没有影响，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响。更



正后的《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

网站上的披露。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不断加

强监督和复核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4 日 

 


